
附件2

	扣减比例
	扣减家庭及相关扣减人员
	豁免期限
	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未达到低保200%可否单独享受
	备注

	低保标准200%扣减
	对家庭上年度人均收入低于我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病医疗费用支出较大,自付医疗费用支出超过家庭年总收入，变卖家庭财产仍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支出型”贫困家庭，人均收入按当地低保标准200%扣减。
	12个月
	是
	

	
	先天性脑瘫儿童（治疗期）、先天性心脏缺陷儿童（未手术前及治疗期间）、白血病儿童年龄在18周岁内，家庭收入可按本市低保标准200%扣减。
	18岁前、治疗结束后
	是
	

	
	肇事肇祸重性精神病患者、尿毒症透析患者、慢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血友病、不能切除或发生转移的胃肠道恶性间质瘤、红斑狼疮患者（以上疾病以市级以上诊断书或病历为准），家庭成员中有两人及两人以上同时患有重特大疾病或重度残疾之一家庭收入按本市低保标准200%扣减。
	长期
	是
	

	低保标准100%扣减
	一、二级重残（以二代残疾证为准）人员家庭，人均收入按当地低保标准100%扣减。
	长期
	否
	

	
	家庭成员中患有恶性肿瘤治疗期至治疗结束12月内，本人收入按低保标准的100%扣减。
	12月
	是
	期满后如继续治疗可继续享受豁免，否则按正常情况核定。

	低保标准50%扣减
	丧偶单亲家庭且子女就学的，人均收入按当地低保标准50%扣减。
	子女大学毕业或辍学后
	否
	

	
	
	
	
	

	备注
	1、如家庭中发生豁免项目重复时不重复计算豁免，按最高豁免项计算。2、所有豁免项目每12个月进行一次复审核算。符合继续豁免的给予继续豁免，不符合继续豁免的则按照正常家庭收入核算。


